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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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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建筑结构可靠性检测评定总则、检测要求、评定方法、结果判定与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建筑结构可靠性检测评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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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GB/T 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5  木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附条文说明[另册])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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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安全性  Security
建筑结构承受在正常施工和正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作用，以及在偶然事件发生时和发生后，结构仍能保持必需的整体稳定性的能力。

适用性  Applicability
建筑结构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满足预定使用功能要求的能力，包括变形、裂缝、振动等指标的控制要求。

耐久性  durability
建筑结构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条件下，抵抗外界环境作用，保持其使用性能和承载力不显著下降的能力。
[bookmark: _Toc213083741]总则
[bookmark: _Toc213083742]基本原则
检测评定工作应坚持安全优先原则，优先保障结构安全性能的准确判定。
检测评定工作应遵循科学公正原则，以客观检测数据为依据，采用符合现行技术标准的分析方法。
检测评定工作应体现数据支撑原则，所有评定结论均需有完整的检测数据、计算分析结果作为支撑。
检测评定工作应结合因地制宜原则，充分考虑建筑结构的使用环境、地域特点、构造形式及实际工况。
检测评定工作应遵循全过程控制原则，对委托受理、资料收集、现场勘查、方案制定、现场检测、数据处理、评定分析、报告出具等各环节实施质量控制。
检测评定工作应符合与相关标准衔接原则，当本标准与国家强制性标准冲突时，应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
[bookmark: _Toc213083743]一般要求
检测评定工作开展前，应确认建筑结构无即时安全风险；若存在即时安全风险，应先采取临时加固、人员撤离等安全措施后，再开展检测评定工作。
承担检测评定工作的机构应具备相应的检测资质和鉴定资质，资质等级应符合相关行业管理规定。
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持有与检测项目对应的岗位资格证书，熟悉相关标准规范及检测方法。
评定人员应具备结构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不少于 5 年建筑结构检测评定相关工作经验。
检测评定工作应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现场检测人员应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遵守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检测评定工作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现场检测产生的废弃物应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检测评定工作应在建筑结构正常使用状态下进行；若需模拟特定工况，应提前制定专项安全保障措施。
检测评定工作应保留完整的原始记录，包括检测数据、现场照片、仪器校准证书、计算书等，原始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6 年。
[bookmark: _Toc213083744]工作流程
委托受理阶段应明确委托方需求、检测评定范围、检测目的及相关技术要求，签订正式委托合同。
资料收集阶段应收集建筑结构的设计文件、施工资料、竣工验收资料、使用维护记录、历次检测鉴定报告等相关资料。
资料收集应包括结构平面布置图、立面图、剖面图、构件配筋图、材料性能检测报告、施工日志、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核心资料。
当资料缺失或不完整时，应在检测方案中明确补充检测措施，通过现场检测弥补资料不足。
现场勘查阶段应实地核查建筑结构的实际构造、尺寸、布置与设计文件的一致性，排查结构明显缺陷、损伤及使用现状。
现场勘查应重点检查结构构件的裂缝、变形、锈蚀、腐朽、渗漏、松动等外观缺陷，记录缺陷的位置、形态、规模及分布特征。
检测方案制定阶段应根据委托要求、资料收集结果及现场勘查情况，编制详细的检测方案，明确检测项目、方法、抽样数量、设备参数等内容。
检测方案应经技术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实施；若检测过程中需调整方案，应履行方案变更审批手续。
现场检测阶段应严格按照检测方案执行，确保检测操作规范、数据采集准确，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及记录工作。
数据处理阶段应对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复核、误差分析，剔除异常数据，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形成标准化数据成果。
评定分析阶段应根据检测数据、结构力学分析结果，结合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要求，按本标准规定的评定方法开展分级评定。
报告出具阶段应根据评定分析结果，编制完整的检测评定报告，明确评定结论及针对性处理建议，经审核、批准后交付委托方。
[bookmark: _Toc213083745]检测要求
[bookmark: _Toc213083746]基本规定
检测工作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检测方案执行，不得擅自变更检测项目、范围及方法。
现场检测应实行见证制度，委托方或监理单位应委派见证人员对检测过程进行见证，并在检测记录上签字确认。
检测仪器设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量程、精度要求，且在有效校准周期内使用，校准证书应齐全有效。
检测仪器设备使用前应进行检查调试，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检测过程中应定期进行仪器校验，保证检测数据准确。
抽样检测应遵循随机抽样与重点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抽样应针对受力关键部位、缺陷集中部位及易损构件。
抽样数量应根据检测单元的规模、重要性及检测精度要求确定，抽样比例不得低于本标准规定的最低要求。
混凝土结构构件抽样数量：单个检测单元内同类构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3%，且不应少于 3 件；重要构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5%，且不应少于 5 件。
钢结构构件抽样数量：单个检测单元内同类构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2%，且不应少于 3 件；焊缝检测抽样长度不应少于焊缝总长度的 10%，且不应少于 3 条。
砌体结构构件抽样数量：单个检测单元内同类构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4%，且不应少于 6 件；承重墙体抽样应覆盖不同朝向、不同楼层。
木结构构件抽样数量：单个检测单元内同类构件抽样比例不应低于 5%，且不应少于 3 件；腐朽、虫蛀检测应重点抽样老年构件及潮湿环境下的构件。
检测操作应符合相关检测方法标准的操作规程，检测人员应严格遵守操作流程，避免人为误差。
检测过程中发现结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时，应立即停止检测工作，通知委托方采取应急措施，并及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213083747]分项结构检测
混凝土结构
强度检测可采用回弹法、超声回弹综合法、钻芯法、后装拔出法等方法，检测方法应根据结构实际情况选择。
采用回弹法检测时，应按 JGJ/T 23 的规定划分测区，测区面积不应小于 200mm×200mm，测区数量应符合抽样要求。
回弹法检测时，测区表面应清洁、平整、干燥，不应有疏松层、浮浆、油污、涂层等，必要时应进行打磨处理。
采用钻芯法检测时，应按 JGJ/T 349 的规定选取芯样位置，芯样数量不应少于 3 个，芯样直径不应小于 100mm，高径比应为 1.0。
钻芯法检测后，应及时对钻芯孔洞进行修补，修补材料强度不应低于原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
钢筋检测应包括钢筋配置位置、数量、直径、保护层厚度及锈蚀状况检测，检测应按 JGJ/T 152 的规定执行。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时，测区数量应符合抽样要求，每个测区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3 个，测点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钢筋锈蚀检测可采用电磁感应法、电位法等，当电位法检测结果显示锈蚀风险较高时，应采用凿开验证法进一步确认。
裂缝检测应包括裂缝位置、长度、宽度、深度、走向及分布特征，裂缝宽度检测应采用裂缝宽度观测仪，精度不应低于 0.01mm。
裂缝深度检测可采用超声法、凿开法，对于深度小于 500mm 的裂缝宜采用超声法，深度大于 500mm 的裂缝可采用凿开法验证。
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应按 GB/T 50344 的规定执行，每个测区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3 个，取平均值作为该测区碳化深度值。
混凝土表面缺陷检测应包括蜂窝、麻面、露筋、孔洞、剥落等，采用目测结合尺量的方法，记录缺陷的位置、范围及严重程度。
混凝土结构变形检测应包括构件挠度、结构整体沉降及倾斜，挠度检测可采用水准仪、激光测距仪，沉降检测应按建筑变形测量规范执行。
钢结构
钢材力学性能检测应包括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及冲击功，检测应按 GB/T 228.1 的规定执行，试件应从结构非受力部位或备用件上截取。
钢材牌号鉴定可采用光谱分析法定性分析，必要时结合力学性能检测确定钢材牌号。
焊缝质量检测应包括外观检测和内部缺陷检测，外观检测采用目测结合焊缝量规，内部缺陷检测可采用超声探伤、磁粉检测、渗透检测等方法。
超声探伤检测应按 GB/T 11345 的规定执行，焊缝质量等级评定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未明确要求时不应低于 Ⅱ 级。
磁粉检测适用于铁磁性材料焊缝表面及近表面缺陷检测，渗透检测适用于非多孔性材料焊缝表面缺陷检测，检测方法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钢结构锈蚀检测应包括锈蚀部位、锈蚀面积、锈蚀深度，采用涂层测厚仪、超声波测厚仪检测，记录锈蚀对构件截面削弱情况。
涂层质量检测应包括涂层厚度、附着力、老化状况，涂层厚度检测采用涂层测厚仪，每个测点检测 3 次，取平均值，附着力检测采用划格法或拉开法。
高强度螺栓连接检测应包括螺栓规格、数量、拧紧力矩、抗滑移系数，拧紧力矩检测应采用扭矩扳手，抗滑移系数检测应按 JGJ 82 的规定执行。
螺栓松动检测可采用敲击法、扭矩检查法，对于重要部位螺栓，扭矩检查比例不应低于 10%，且不应少于 10 个。
钢结构变形检测应包括构件弯曲变形、轴向变形、节点位移及整体结构倾斜，采用水准仪、经纬仪、激光测距仪等仪器检测。
钢构件尺寸偏差检测应包括截面尺寸、长度、垂直度、平面度，检测方法按 GB 50205 的规定执行，偏差值不应超过标准允许范围。
网架结构检测应包括节点连接可靠性、杆件内力、整体变形，节点连接检测应检查螺栓紧固情况、焊缝质量，杆件内力检测可采用应力波法或应变片法。
砌体结构
砌体抗压强度检测可采用原位轴压法、扁顶法、切制抗压试件法等，检测应按 GB/T 50344 的规定执行。
原位轴压法检测时，测试部位应选取墙体中部、受力较小部位，每个测试点应布置 4 个应变片，记录荷载 - 变形曲线。
砌体抗剪强度检测可采用原位单剪法、原位双剪法，检测部位应选取门窗洞口两侧墙体，每个检测单元测试数量不应少于 3 组。
砂浆强度检测可采用回弹法、贯入法、超声法，检测应按相关行业标准执行，回弹法检测时测区数量应符合抽样要求。
砌体裂缝检测应包括裂缝位置、长度、宽度、深度、走向，采用裂缝宽度观测仪、超声仪检测，记录裂缝是否贯通及发展趋势。
砌体结构变形检测应包括墙体倾斜、沉降裂缝，倾斜检测采用经纬仪，沉降裂缝检测应结合结构沉降观测数据。
砌筑质量检测应包括砂浆饱满度、砖砌体组砌方式、灰缝厚度，砂浆饱满度检测采用百格网法，每个检测单元测试数量不应少于 5 处。
承重墙厚度检测采用尺量法，每个检测单元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10 个，测点应均匀分布在不同墙体、不同楼层。
砌体结构渗漏检测应记录渗漏部位、渗漏范围、渗漏程度，分析渗漏原因，包括墙体渗漏、门窗洞口渗漏等。
木结构
木材含水率检测应采用木材含水率测定仪，每个检测单元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10 个，测点应分布在不同构件、不同部位，含水率不应超过 18%。
木材腐朽检测可采用钻孔探测法、电阻法，钻孔探测时钻头直径不应大于 10mm，探测深度不应小于构件截面厚度的 1/2。
木材虫蛀检测应包括虫蛀部位、虫蛀程度、虫孔密度，采用目测结合敲击法，必要时进行钻孔验证，记录虫蛀对构件截面的削弱情况。
木结构构件尺寸检测应包括截面尺寸、长度、跨度，采用尺量法，每个构件测点数量不应少于 3 个，取平均值。
木结构节点连接检测应包括榫卯连接、钉连接、螺栓连接的牢固程度，采用敲击法、拉力测试法，检查节点是否松动、拔脱、开裂。
木结构裂缝检测应包括裂缝位置、长度、宽度、深度，采用裂缝宽度观测仪，记录裂缝是否影响结构安全。
木结构变形检测应包括构件挠度、结构整体倾斜，挠度检测采用水准仪、激光测距仪，倾斜检测采用经纬仪。
木结构腐朽菌、虫类种类鉴定可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根据鉴定结果评估木材腐朽、虫蛀的发展速度。
木结构防火性能检测应包括防火涂层厚度、完整性，采用涂层测厚仪，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相关防火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213083748]检测数据处理
检测原始数据应及时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准确，包括检测日期、检测人员、仪器型号、校准证书编号、测点位置、原始读数等。
原始数据记录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数字书写应符合 GB/T 15835 的规定，标点符号使用应符合 GB/T 15834 的规定。
检测数据应进行复核，复核人员应独立对原始数据进行检查、计算，确保数据无记录错误、计算错误。
数据误差分析应包括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系统误差应通过仪器校准、方法改进等方式消除，随机误差应在允许范围内。
异常数据剔除应采用格拉布斯法、狄克逊法等统计方法，剔除异常数据后应补充检测，确保样本数量满足要求。
检测数据应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对于定量检测项目，应给出检测结果的置信区间。
混凝土强度检测数据处理应按相关检测方法标准的规定进行，回弹法检测结果应进行碳化深度修正、角度修正及浇筑面修正。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数据处理应剔除超出允许偏差 3 倍的异常值，取剩余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构件钢筋保护层厚度代表值。
裂缝宽度检测数据应取同一裂缝 3 个不同测点的最大值作为该裂缝宽度代表值，裂缝长度采用尺量法测量，精确至 1mm。
钢结构锈蚀深度检测数据应取同一锈蚀部位 3 个测点的平均值作为该部位锈蚀深度代表值，计算截面削弱率。
检测数据应整理形成检测数据台账，台账应包括检测单元信息、检测项目、测点编号、检测数据、处理结果、代表值等内容。
检测数据应附现场照片、仪器校准证书、原始记录复印件等佐证资料，佐证资料应与检测数据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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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可靠性评定应按构件、子结构、整体结构三级层次进行，先评定构件可靠性等级，再评定子结构可靠性等级，最后评定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
可靠性评定应包括安全性评定、适用性评定、耐久性评定，综合三项评定结果确定结构可靠性等级。
安全性评定应重点分析结构构件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是否存在影响结构整体稳定的缺陷。
适用性评定应重点分析结构变形、裂缝、振动等指标是否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耐久性评定应重点分析结构在设计基准期内抵抗环境作用的能力，预测结构剩余使用年限。
评定指标权重分配应根据结构类型、使用功能确定，安全性权重不应低于 0.5，适用性权重不应低于 0.2，耐久性权重不应低于 0.3。
混凝土结构可靠性评定应考虑混凝土强度、钢筋配置、裂缝、碳化、锈蚀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钢结构可靠性评定应考虑钢材力学性能、焊缝质量、锈蚀、连接可靠性、变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砌体结构可靠性评定应考虑砌体强度、砂浆强度、砌筑质量、裂缝、变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木结构可靠性评定应考虑木材性能、腐朽、虫蛀、节点连接、裂缝、变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评定过程中应结合结构设计文件、施工资料、使用维护记录，确保评定结果符合结构实际状况。
当检测数据不充分或存在争议时，应补充检测，完善数据后再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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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
构件安全性评定应根据构件承载力验算结果、缺陷严重程度划分等级。
承载力验算应采用检测确定的材料强度、构件尺寸、钢筋配置等实际参数，按 GB 50010 的规定计算。
构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且无影响安全的缺陷时，安全性评定为一级；承载力略低于设计要求，但降低幅度不超过 5%，且缺陷轻微时，安全性评定为二级；承载力降低幅度在 5%~15% 之间，或存在较严重缺陷但不影响整体稳定时，安全性评定为三级；承载力降低幅度超过 15%，或存在严重缺陷影响整体稳定时，安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适用性评定应根据变形、裂缝宽度等指标划分等级。
构件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80%，且裂缝宽度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8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一级；变形值和裂缝宽度均不超过设计限值时，适用性评定为二级；变形值或裂缝宽度超过设计限值，但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三级；变形值或裂缝宽度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耐久性评定应根据混凝土碳化深度、钢筋锈蚀程度、裂缝发展趋势等划分等级。
混凝土碳化深度小于钢筋保护层厚度的 50%，无钢筋锈蚀迹象时，耐久性评定为一级；碳化深度在钢筋保护层厚度的 50%~100% 之间，无明显钢筋锈蚀时，耐久性评定为二级；碳化深度超过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出现轻微锈蚀，或裂缝发展缓慢时，耐久性评定为三级；钢筋严重锈蚀，截面损失率超过 5%，或裂缝快速发展时，耐久性评定为四级。
子结构可靠性评定应根据该子结构内所有构件的可靠性等级，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
整体混凝土结构可靠性评定应综合各子结构可靠性等级，结合结构整体稳定性、荷载传递路径合理性确定。
钢结构
构件安全性评定应根据构件承载力验算结果、连接可靠性、缺陷严重程度划分等级。
承载力验算应采用检测确定的钢材强度、构件尺寸、焊缝质量等实际参数，按 GB 50017 的规定计算。
构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连接可靠，无影响安全的缺陷时，安全性评定为一级；承载力略低于设计要求，降低幅度不超过 5%，连接基本可靠，缺陷轻微时，安全性评定为二级；承载力降低幅度在 5%~15% 之间，或连接存在一定缺陷但不影响承载，或存在较严重锈蚀但截面削弱率不超过 10% 时，安全性评定为三级；承载力降低幅度超过 15%，或连接失效，或锈蚀截面削弱率超过 10% 时，安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适用性评定应根据变形、振动等指标划分等级。
构件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8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一级；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时，适用性评定为二级；变形值超过设计限值，但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三级；变形值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耐久性评定应根据钢材锈蚀程度、涂层质量、使用环境等划分等级。
涂层完好，无锈蚀迹象时，耐久性评定为一级；涂层轻微老化，局部出现轻微锈蚀时，耐久性评定为二级；涂层老化严重，局部出现明显锈蚀，截面削弱率不超过 5% 时，耐久性评定为三级；涂层失效，钢材严重锈蚀，截面削弱率超过 5% 时，耐久性评定为四级。
子结构可靠性评定应根据该子结构内所有构件的可靠性等级，结合节点连接可靠性综合确定。
整体钢结构可靠性评定应综合各子结构可靠性等级，考虑结构整体稳定性、抗侧移能力确定。
砌体结构
构件安全性评定应根据构件承载力验算结果、砌筑质量、缺陷严重程度划分等级。
承载力验算应采用检测确定的砌体强度、砂浆强度、构件尺寸等实际参数，按 GB 50003 的规定计算。
构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砌筑质量良好，无影响安全的缺陷时，安全性评定为一级；承载力略低于设计要求，降低幅度不超过 5%，砌筑质量较好，缺陷轻微时，安全性评定为二级；承载力降低幅度在 5%~15% 之间，或砌筑质量一般，存在较严重裂缝但不贯通时，安全性评定为三级；承载力降低幅度超过 15%，或存在贯通裂缝、墙体倾斜超过允许限值时，安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适用性评定应根据裂缝宽度、变形等指标划分等级。
无明显裂缝，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8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一级；裂缝宽度不超过设计限值，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时，适用性评定为二级；裂缝宽度或变形值超过设计限值，但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三级；裂缝宽度或变形值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耐久性评定应根据砌体风化程度、砂浆老化程度、渗漏情况等划分等级。
砌体无风化，砂浆完好，无渗漏时，耐久性评定为一级；砌体轻微风化，砂浆轻微老化，无明显渗漏时，耐久性评定为二级；砌体中度风化，砂浆老化明显，局部渗漏时，耐久性评定为三级；砌体严重风化，砂浆失效，渗漏严重时，耐久性评定为四级。
子结构可靠性评定应根据该子结构内所有构件的可靠性等级，结合墙体整体性综合确定。
整体砌体结构可靠性评定应综合各子结构可靠性等级，考虑结构抗震性能、整体稳定性确定。
木结构
构件安全性评定应根据构件承载力验算结果、木材性能、缺陷严重程度划分等级。
承载力验算应采用检测确定的木材强度、构件尺寸、节点连接等实际参数，按 GB 50005 的规定计算。
构件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木材无腐朽、虫蛀，节点连接可靠时，安全性评定为一级；承载力略低于设计要求，降低幅度不超过 5%，木材轻微腐朽或虫蛀但截面削弱率不超过 3%，节点连接基本可靠时，安全性评定为二级；承载力降低幅度在 5%~15% 之间，或木材中度腐朽、虫蛀，截面削弱率在 3%~8% 之间，或节点连接存在松动时，安全性评定为三级；承载力降低幅度超过 15%，或木材严重腐朽、虫蛀，截面削弱率超过 8%，或节点连接失效时，安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适用性评定应根据变形、裂缝等指标划分等级。
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80%，无明显裂缝时，适用性评定为一级；变形值不超过设计限值，裂缝宽度不超过设计限值时，适用性评定为二级；变形值或裂缝宽度超过设计限值，但不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三级；变形值或裂缝宽度超过设计限值的 120% 时，适用性评定为四级。
构件耐久性评定应根据木材腐朽、虫蛀发展趋势、含水率等划分等级。
无腐朽、虫蛀，含水率在正常范围时，耐久性评定为一级；轻微腐朽或虫蛀，发展缓慢，含水率基本正常时，耐久性评定为二级；中度腐朽或虫蛀，有发展趋势，含水率偏高时，耐久性评定为三级；严重腐朽或虫蛀，发展迅速，含水率超标时，耐久性评定为四级。
子结构可靠性评定应根据该子结构内所有构件的可靠性等级，结合木结构整体性综合确定。
整体木结构可靠性评定应综合各子结构可靠性等级，考虑结构防火性能、防潮性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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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应根据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评定结果，采用加权求和法确定，权重系数按本标准总则规定执行。
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分为四级，一级为可靠性满足设计要求，二级为可靠性基本满足设计要求，三级为可靠性不满足设计要求，四级为可靠性严重不满足设计要求。
当安全性评定为四级时，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直接判定为四级，无需进行综合评分。
当安全性评定为三级，且适用性或耐久性评定为四级时，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判定为四级。
当各分项评定等级均为一级时，整体结构可靠性评定为一级；当多数分项评定等级为一级，少数为二级时，整体结构可靠性评定为一级。
当各分项评定等级均为二级或多数为二级，少数为一级或三级时，整体结构可靠性评定为二级；当三级分项评定结果不超过 20% 时，可维持二级评定结果。
当各分项评定等级多数为三级，或少数为四级但不影响结构整体安全时，整体结构可靠性评定为三级；当四级分项评定结果不超过 10%，且可通过局部处理消除隐患时，可评定为三级。
综合评定应考虑结构使用年限、环境作用、维护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对评定结果进行修正。
综合评定应明确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风险等级及影响范围，为处理建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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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可靠性满足设计要求，结构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均符合相关标准规定，无需采取处理措施，可正常使用至下一个检测周期。
二级：可靠性基本满足设计要求，结构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基本符合相关标准规定，存在轻微缺陷或局部不足，仅需采取定期监测、日常维护等措施，可继续正常使用。
三级：可靠性不满足设计要求，结构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或性能不足，影响正常使用，需在规定期限内采取加固补强、局部更换等处理措施，处理合格后方可继续使用。
四级：可靠性严重不满足设计要求，结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已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无法通过常规加固处理消除隐患，应立即停止使用，限期拆除或重建。
评定等级判定应明确适用期限，一级评定结果有效期不超过 10 年，二级评定结果有效期不超过 8 年，三级评定结果有效期不超过 5 年，四级评定结果无有效期，应立即执行处理要求。
当建筑结构使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遭受灾害影响或进行改造扩建后，应重新进行可靠性检测评定，原评定等级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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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等级为一级的建筑结构，处理建议应包括定期维护要求、日常监测重点部位、下一次检测评定的时间节点。
定期维护要求应明确维护周期、维护内容，包括清洁、防腐、防渗、紧固连接件等。
日常监测重点部位应包括受力关键构件、易损部位、历次检测发现的缺陷部位。
评定等级为二级的建筑结构，处理建议应包括针对性维护措施、缺陷修复方法、定期监测方案。
针对性维护措施应根据结构缺陷类型制定，混凝土结构重点做好裂缝封闭、表面防护，钢结构重点做好防腐涂层修复，砌体结构重点做好渗漏治理，木结构重点做好防潮、防虫处理。
缺陷修复方法应明确材料要求、施工工艺、质量控制标准，确保修复效果符合相关标准。
评定等级为三级的建筑结构，处理建议应包括加固处理方案、处理期限、施工安全要求、复检要求。
加固处理方案应明确加固范围、加固方法、材料性能要求，混凝土结构可采用增大截面法、粘贴钢板法等，钢结构可采用补焊、增加支撑等，砌体结构可采用外加钢筋网片法、灌浆加固法等，木结构可采用换木、加固节点等。
处理期限应根据隐患严重程度确定，一般不应超过 6 个月，重大隐患处理期限不应超过 3 个月。
施工安全要求应明确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支撑措施、荷载控制要求，避免施工过程中结构失稳。
复检要求应明确复检项目、检测方法、合格标准，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
评定等级为四级的建筑结构，处理建议应包括立即停止使用的措施、人员撤离要求、拆除或重建的时间安排、安全防护措施。
立即停止使用的措施应包括设置警示标志、封闭出入口、切断电源水源等。
拆除或重建的时间安排应明确完成期限，一般不应超过 12 个月，特殊情况经相关部门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应超过 6 个月。
安全防护措施应明确拆除施工的安全要求、周边环境的保护措施，避免拆除过程中发生次生灾害。
[bookmark: _Toc213083756]检测评定报告
检测评定报告应采用 A4 纸张规格，正文采用宋体、小四号字体，行距为 20 磅，标题格式应统一规范。
报告封面应包括报告编号、项目名称、委托单位、检测评定机构名称、报告出具日期、检测评定日期。
报告扉页应包括检测评定机构资质证书编号、检测人员及资格证书编号、评定人员及技术职称、审核人员、批准人员签字。
报告正文应包括工程概况、检测依据、检测范围及内容、检测方法及抽样方案、检测数据及结果、评定过程及结果、结论及处理建议。
工程概况应包括建筑名称、地址、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层数、建筑面积、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使用功能等。
检测依据应列出本标准及引用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明确检测评定所采用的技术标准版本。
检测范围及内容应明确检测的结构部位、构件数量、检测项目，附检测范围示意图。
检测方法及抽样方案应详细说明各检测项目的检测方法、仪器设备型号、抽样原则、抽样数量、测点布置情况。
检测数据及结果应按结构类型、检测项目分类整理，采用表格、图表等形式呈现，附关键部位现场照片、原始记录复印件。
评定过程及结果应详细说明评定方法、评定指标、权重分配、各级层次评定过程，明确各构件、子结构及整体结构的评定等级。
结论及处理建议应明确整体结构可靠性评定等级，总结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处理建议，明确处理期限及复检要求。
报告附件应包括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仪器校准证书复印件、原始检测记录、现场检测照片、计算书、设计文件复印件等。
检测评定报告应加盖检测评定机构公章，报告一式三份，委托单位两份，检测评定机构一份，如需增加份数应在委托合同中明确。
检测评定报告不得随意涂改、增删内容，若需修改应重新出具报告，并注明修改原因及修改日期，原报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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